
衢州市统计局职责权限

市统计局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和市委关于统计工作的方

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统计

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职责是：

（一）承担组织领导、协调和指导全市统计工作，确保

统计数据真实、准确、及时。贯彻执行国家统计法律法规和

规划，组织起草统计规范性文件和相关制度。

（二）建立健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组织实施全市国民

经济核算制度和投入产出调查，核算全市及各县（市、区）

生产总值，监督管理各县（市、区）国民经济核算工作。

（三）组织开展普查。牵头组织人口、经济和农业等重

大国情国力、市情市力普查和大型调查。汇总、整理和提供

有关市情市力方面的统计数据。

（四）组织实施统计调查制度。组织实施全市第一、二、

三产业以及能源、环境、投资、科技、社会、人口、劳动和

就业、消费等统计调查。

（五）执行国家统计标准。依法审批部门统计调查项目。

指导专业统计基础工作、统计基层业务基础建设。依法监督

管理涉外调查活动。

（六）统一核定、管理、公布全市性基本统计资料，定

期发布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统计信息，组织建立

统计信息共享制度和发布制度。



（七）负责统计分析、统计预测和统计监督。对国民经

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资源环境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统计预测和统计监督，向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提供统计

信息和咨询建议。开展社会经济发展综合评价和民生民意调

查工作。

（八）建立健全全市统计信息自动化系统和统计数据库

体系，指导各县（市、区）、各部门的统计信息计算机网络

建设和数据库建设。

（九）负责统计执法监督。建立和完善防范统计造假、

弄虚作假工作体系。建立健全统计数据质量审核、监控和评

估制度，开展对重要统计数据的审核、监控和评估。组织开

展全市统计工作的监督检查，查处统计违法行为。

（十）协助县（市、区）党委管理县（市、区）统计局

正副局长、总统计师、副科长级社会经济调查队队长。组织

指导全市统计科学研究、统计教育培训。开展统计工作和统

计科学的市外交流与合作。配合做好统计专业资格考试和职

称评审工作。统一管理省统计局分配给县（市、区）政府统

计部门的统计事业经费。

（十一）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权责清单链接：

https://www.zjzwfw.gov.cn/zjservice/matter/list/showadmi

ns.do?webId=71&jurisCode=330801


